
                                    

                                     

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现金收购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51%股权的

独立意见 

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或“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8 年1月31日召开，会议审议本次现金收购重

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健友方”）51%股权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星玛康医疗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华健

友方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健友方成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本次交易对方为五莲盛世听竹网络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实际控制人谢祥先。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星玛康医疗科技（成都）有

限公司实施股权收购所涉及的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估值项目

估值报告》（开元评咨字[2018]001 号），采用收益法，且在满足本次估值假设前

提下，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估值基准日估值的华健友方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

为人民币 25,57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华健友方 51%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13,000

万元。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星普医

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本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3、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

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估值报告确定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

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4、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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